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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市监质发〔2021〕101 号 

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，省市场监管局各业务处室： 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

务的意见》（国市监〔2020〕17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

求，请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 

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是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、

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市局要结合当地产业质量提

升和企业质量服务需求，安排专项工作经费，至少选取 1 个产业

集聚区或者行业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工作，并积极

推动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，争取有关职能部门支持配合，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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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。省局有关处室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及时帮助解决各地市场监

管部门推进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。 

二、敢于探索创新 

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要坚持质量提升需求导向

和系统观念，遵循市场规律，充分发挥技术机构、社会组织、龙

头骨干企业等作用，支持社会力量成立提供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

务的企业或机构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

成熟经验和举措，注重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管理方法改进双管齐

下，强化线上线下服务协同推进，确保招数实、效果好，探索形

成适合当地产业质量提升和企业质量服务需求的质量基础设施

“一站式”服务新模式。 

三、及时总结提升 

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地级以

上市政府质量工作考核指标体系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总结

有效举措和工作成效，省局将组织宣传、推广，适时召开现场交

流会，树立标杆典型。对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成效

显著的地区，省局优先推荐申报国务院办公厅“推进质量工作成

效突出地方”督查激励，优先支持开展全国质量强省示范市、质

量品牌提升示范区创建。 

请各市局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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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、12 月 15 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推进情况。 

联系人：杨祖辉，联系电话：（020）38835413，联系邮箱：

gdsjj_zlfzc@gd.gov.cn。 

 

 

 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3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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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7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:杨祖辉 

 




